台北縣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函）  共3頁
受 文 者：各 會 員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九十八年五月二十六日

發文字號：北縣進出十四 水 字 第 0627 號
附  件：報名表、刷卡單
         主  旨：本會舉辦2009中國山東半島經貿拓銷暨自強活動，請 踴躍參加。
         說  明：

         一、依本會第14屆第5次理事會決議辦理。

二、行 程：中國山東半島8日
第1、2梯次：台北/青島/濟南/曲阜/泰安/淄博/濰坊/蓬萊/煙台/青島/台北

第 3   梯次：高爾夫球行程 

※ 第1團於青島，第2團於煙台各舉辦一場企業商務洽談會。
※ 詳細行程，請瀏覽本會網站www.taiwanproduct.org/最新消息 。  

三、出團日期：第1梯次 - 98年7月11 - 18日（青島洽談會）
              第2梯次 - 98年7月18 - 25日（煙台洽談會）

第3梯次 - 98年7月18– 24或25日（本行程有高爾夫球敘，
回程依確認班機日期為主）

四、費    用：

	團 別
	全程團費（刷卡或現金）
	報名時，應繳清團費，公會
補助金額NT$5000元將俟後
發給。

	第1、2梯次
	新台幣28,900元
	

	第3梯次
	約新台幣37,900元（8日行程）
	

	1、費用包含：機票、住宿、餐食、交通、門票、保險、機場接送、全程小費兵險等
             第3梯次費用依確認班機日期之實際報價為主。
2、補助對象：負責人或會員代表，每家公司以補助一人為限。
3、本次活動凡報名後或中途退出者，其所需負擔的費用，依照觀光局規定：

1、旅遊開始前三日至二十日期間內解除契約者，賠償旅遊費用30%。

2、旅遊開始前一日期間內解除契約者，賠償旅遊費用50%。

3、旅遊當日期間內解除契約者，賠償旅遊費用100%。
以上負擔費用須由參加者全額負擔，若有餘額將無息退還。


五、承辦旅行社：彩虹國際旅行社，TEL：2567-7177 ， FAX：2567-2169
台北市松江路54號7樓之1，專案OP 楊美惠小姐，專案企劃  陳俊良董事長

六、參加者應依規定如下：

          1、入會滿一年，繳清本(98)年度會費之會員公司，負責人或會員代表，

每家公司以補助一人為限。

          2、本通知發文日期以後不得要求更改公司負責人或會員代表以參加本次活動。
3、75歲以上參加者請眷屬自費陪同。

          4、每家公司最多二人參加，其中一人必須為公司負責人或會員代表。      
七、報名方式：

1、每梯次名額有限，請先傳真方式報名，將依報名完成先後次序受理，
額滿為止。
2、報名日期：自即日起至98年6月15日截止。
3、應將全程團費繳清或開具出發前一星期之支票「支票抬頭：台北縣進出
口商業同業公會」。
八、應備證件：

   1、＊有護照者：（護照有效期限需滿6個月以上）

（1）護照正本  （2）6個月內拍攝之光面2吋彩色相片1張  

＊新辦護照者應備：（請儘速與旅行社聯絡）

（1）身份證正本 （2）6個月內拍攝之光面2吋彩色照片3張
（背景一定要純白色，脫帽）。

（3）工本費：NT$1,250元。

 2、台胞證 –＊新辦費用：NT 1700（需準備：護照影本、身分證
影本、2吋彩色照片1張，工作天6天）
              ＊加簽費用：NT 600（需準備：台胞證正本，工作天：4天）
九、繳交報名資料方式：
（一）郵寄以下項目 （請逐一檢視備齊，郵寄：104台北市松江路71號6樓）

1、報名表

2、護照影本（有照片處）

3、團費（支票）
（二）通知旅行社收取。   
       理事長  王 清 水
